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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3 年公布施行的職業安全衛生法做了較大幅度的修訂，請說明此次修

法的重點與影響。（15 分）

二、職業安全衛生法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除了對雇主及

製造者、輸入者與供應者要求必要的各項預防保護設施與措施外，也要求

勞工應遵守那些義務？如勞工未履行義務，會受到何種罰則？（10 分）

三、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5 條：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

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請解釋本條

文所稱「合理可行範圍」。（4 分）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之規定，那些具高風險之工作場所，事業單位應實

施製程安全評估？（6 分）

四、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勞工職前與在職期間都需接受健康評估，請說明

各種健康檢查名稱及該項檢查的目的。（20 分）

五、請詳述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所稱的危險性機械及危險性設

備種類。（20 分）

六、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雇主不得使未滿十八歲者從事那些危險性或有害

性工作？（15 分）

七、請分別舉出兩種易燃液體、爆炸性物質、著火性物質及氧化性物質。（10 分）


